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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讀經 

第十四篇  在日常行事上需要之生活的細節 

讀經：弗四 25～32 

前言： 

在四章十七至廿四節，保羅給我們日常行事上所需要之生活的基本原則。在廿二和廿四節，

我們看見學基督的條件乃是脫去舊人並穿上新人。一旦這條件符合了，我們就有可能過實際

的生活，這實際就是神在光的照耀中的彰顯。在廿五至三十二節裡，我們要繼續來看在日常

行事上的生活細節。 

壹、 學基督的生活 

一、 在學基督時，實行上的日常生活 

1. 廿五至三十二節描述我們在學基督時，實行上的日常生活。保羅說到學基督的日常生

活時，深入許多的細節。他題到像生氣、偷竊、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惡

毒、心存慈憐、彼此饒恕等事。這些細節所根據的兩件事就是實際和恩典。使徒在十

七至三十二節的勉勵，以恩典和實際作基本元素。恩典是所賜給我們的神，為著我們

的享受；實際是所啟示給我們的神，作我們的實際。當我們活實際並說實際，我們就

彰顯神作我們的實際，別人就接受神作恩典，給他們享受。 

2. 在新約裡，恩典和實際乃是一對。愛和光也是一對。在約翰福音，我們有恩典和實際，

但在約翰一書，我們有愛和光。（約壹四 16，一 5）恩典是愛的彰顯，愛是恩典的源

頭。同樣，實際（真理）是光的彰顯，光是實際（真理）的源頭。神的心裡有愛，這

愛彰顯時，就成了恩典。照樣，在神那裡有光，光照出來時，就成了實際（真理）。 

3. 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面都該受『脫去了舊人，並且穿上了新人』這實際的原則支配，

而不是受倫常標準支配。我們的談話、我們或笑或哭，也該由這原則來決定。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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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任何倫常標準都要高得多。 

4. 我們日常生活的細節也與恩典有關。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面都需要恩典。恩典乃是

神自己在基督裡作我們的享受。我們需要讓這享受從我們身上除去三十一節所題到的

消極元素。當我們有神在基督裡作我們的享受時，我們的苦毒就會消失，就沒有任何

的地位，就會被恩慈、忍耐、憐憫、饒恕和愛所取代。這些品格不是從自我努力來的，

乃是從基督作我們的享受來的。我們因著享受神在基督裡作恩典而快樂滿足時，我們

的日常生活會有何等的不同！ 

二、 脫去謊言 

保羅在廿五節說『所以你們既已脫去謊言』，謊言在這裡是指一切在本質上虛假的事

物。我們已經脫去了舊人，也就脫去了一切本質上虛假的事物。最誠實忠信的人，乃

是那些對基督有完滿享受的人。當基督充滿我們直到滿溢時，一切的謊言就要從我們

身上除去。 

三、 各人與鄰舍說實話 

我們各人既已脫去謊言，就該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我們所說的都

是真實的事，我們的話語中沒有謊言和虛無，因為我們是在一個新人裡，就是在一個

身體裡，彼此互相作肢體。我們顧到身體的益處，不願叫任何一個肢體受傷害，反願

人人都得著益處。 

四、 生氣卻不要犯罪 

廿六至廿七節說：『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生氣

不是罪，但有犯罪的可能。我們不該一直含怒，乃該在日落之前息怒。按照四福音，

主耶穌有時會生氣，但是祂的生氣總是有節制。因此，祂可以生氣卻不犯罪。在我們

的日常生活中也必須是這樣。我們的生氣必須有節制，否則會產生嚴重的損害。 

1. 不可含怒到日落：廿六節告訴我們，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說我們要慢慢的動怒，卻

要快快的息怒。按照這一節，我們不該含怒到日落以後，我們不該把怒氣帶到第二天。 

2. 不給魔鬼留地步：廿七節說『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照上下文看，一直含怒就是給

魔鬼留地步。不論在甚麼事上，我們一點都不該給他留地步。我們既已脫去舊人，就

是那迷惑者撒旦所敗壞的，我們當然不該再給魔鬼撒旦留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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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偷竊的不要再偷 

廿八節繼續說：『偷竊的不要再偷，倒要努力，親手作正經事，好有所分給需要的人』。

偷竊主要的是由於懶惰和貪心。因此，使徒囑咐那些偷竊的不要懶惰，倒要努力；也

不要貪心，倒要將所得的分給人。 

六、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 

廿九節說：『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話，好將恩典供給聽

見的人』。敗壞，直譯，腐壞；表徵有毒、難聽、無價值的話。我們的言談不該敗壞

別人，卻要建造人。教會和教會每個肢體都需要正確的建造。這建造主要是藉著我們

的說話得以成就的。凡從我們口裡出來的，都該是為著建造教會和眾聖徒的好話。建

造人的好話，總是將基督當作恩典供應聽見的人，我們的言語該是交通神在基督裡作

享受，將基督分賜給別人，作他們生命的供應。 

七、 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 

三十節說：『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

子』。本節開頭的『並且』這辭，指明還須要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我們不該叫聖靈憂

愁。叫聖靈憂愁，就是使祂不喜悅。聖靈永遠住在我們裡面（約十四 16，17），絕對

不離開我們。因此，當我們不照著靈而行，就是在日常行事細節中不照著實際，沒有

恩典時，祂就憂愁。相反地，若照著實際且在恩典中過正當生活，總是叫聖靈快樂，

並且賜給我們聖靈的喜樂。 

八、 從我們中間除掉各樣的邪惡 

三十一節說：『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的惡毒，都要從你們中

間除掉』。我們若享受神在基督裡作我們的恩典，就能從我們中間除掉這節所說一切

邪惡的東西。 

九、 以恩慈相待 

三十二節說：『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

們一樣』。只有享受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應和我們的喜樂，才能叫我們心存慈憐，並

且彼此饒恕。在我們日常的行事為人裡，我們很容易被人得罪，很容易得罪別人，但

我們需要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我們一樣。在這裡，使徒擺出神做我們日

常生活的模型。我們在神的靈裡，並憑著神的生命，就能像神一樣饒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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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學基督的摘要 

學基督的條件：脫去舊人並穿上新人。 

學基督的生活：在於應用實際的原則，並照著恩典而活。 

學基督的細節包括：『脫去謊言，與鄰舍說實話；生氣卻不要犯罪；偷竊的不要再偷；敗壞

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從我們中間除掉各樣的邪惡；以恩慈相待』

等細節作我們日常生活的模型。 

學基督的摘要包括：實際（四 21，24）和恩典（29）作基本的元素（basic elements），

以及神的生命（18）、神的靈（30）作正面基本的因素（basic factors）、和魔鬼（27）作

反面的因素。 

一、 基本的元素 

1. 實際 

a. 新約中的實際（真理）並不是指道理，乃是啟示出來的神。 

b. 保羅在這裡題到恩典之前，先陳明原則、模型、標準，也就是說，他陳明了實際。

我們都已受浸，但不是浸到恩典裡，乃是浸到模子裡，浸到模型裡，就是浸到耶穌

身上那是實際者的生活裡。我們已經藉著受浸，被神擺進主耶穌在地上生活所設立

的這個原則、模型、標準裡。 

c. 我們這些在元首之下基督身體裡的肢體，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學了基督。 

2. 恩典 

a. 我們要活出這樣的標準，就是要活出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的生活，就必需要有恩

典。 

b. 保羅在四章廿九節，將恩典聯於我們的說話，指明我們不僅是在我們認為重要的事

上需要恩典，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更需要恩典。 

c. 在凡事上我們都需要恩典，好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過生活，並且被模成基督

的形象。 

二、 基本的因素 

1. 正面的因素乃是神的生命（弗四 18）和神的靈（弗四 30） 

a. 神的生命：外邦人與神的生命隔絕，我們卻聯於生命的源頭，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成了泉源、作我們生命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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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的靈：神的靈乃是神的身位，神自己在靈的身位裡住在我們裡面，所以我們要謹

慎，不要讓祂憂愁，反該順從祂、尊榮祂、尊重祂，並且一直與祂是一。 

2. 反面的基本因素是魔鬼 

雖然我們有神的生命和神的靈在我們裡面，但仇敵仍然潛伏在我們周圍俟機而動，

因著這個潛伏的仇敵，我們需要儆醒，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弗四 27），我們才能過

滿了恩典和實際的生活，像主耶穌一樣。 

三、 教會生活―神來作恩典和實際以及我們到神那裡遇見祂作愛和光的結果 

1. 在約翰福音裡，是神來到我們這裡，我們就接受祂作恩典和實際；但在約翰壹書裡，

是我們到神那裡，當我們到神那裡，我們乃是在耶穌寶血的潔淨之下，藉著子進入內

室與父交通，在這內室裡，我們經歷祂作愛和光。 

2. 當我們在內室裡與神交通，並享受祂作愛和光時，我們就有恩典和實際，來為著我們

在世上過實際的日常生活。在我們與父的交通中，我們有愛和光；但在家中或在我們

上班的地方，我們有恩典和實際。藉著恩典和實際，我們就有保羅在以弗所四章勸勉

我們的那種日常生活。雖然我們在工作中或在家中也許有壓力，有困難，我們仍能照

著實際，憑著恩典的供應而活。 

3. 教會生活乃是神來到我們這裡作恩典和實際，以及我們去到神那裡遇見祂作愛和光的

結果。 

4. 藉著這種來往交通，就產生啟示錄的七個金燈臺，最終這個屬天來往交通的結果，將

是新耶路撒冷作神永遠的見證。 


